
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告知书（风险揭示书） 

 
尊敬的投资者： 

感谢您对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金证券”)的信任，

选择参与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

为了维护您自身的利益，国金证券特别提示您请仔细阅读《国金通用

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

场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说明》和其他相关信息，充分考虑风险承受能力

后独立做出是否签署合同及相关文件的决定。 

一、重要提示： 

1、本告知书（风险揭示书）并不能揭示参与本基金的全部风险，

国金证券将保留修改本协议的权利。投资者务必对此有清醒的认识，

认真考虑是否参与本基金的相关业务。 

2、本基金的募集与成立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但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

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3、国金证券已取得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发售国金通用金腾

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的代销资格。 

4、本基金的管理人是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承诺以诚实信

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代表其将来表现。投资有风



险，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

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二、 本基金投资范围： 

本基金投资于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允许投资的金融工具，包括现

金，通知存款，短期融资券，一年以内（含一年）的银行定期存款和

大额存单，剩余期限（或回售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债

券、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中期票据、剩余期限在 397

天以内（含 397 天）的资产支持证券，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

债券回购，期限在一年以内（含一年）的中央银行票据，以及法律法

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本基金投资的其他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 

未来若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资同业存单，本基金可参

与同业存单的投资，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如法律法规或监

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三、投资者投资本基金，主要存在以下风险： 

1、市场风险 

证券市场价格受到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

各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基金收益水平变化，产生风险，主要包括： 

（1）政策风险。因国家宏观政策发生变化，导致市场价格波动而

产生风险。 

（2）经济周期风险。随经济运行的周期性变化，证券市场的收益

水平也呈周期性变化，从而产生风险。 



（3）利率风险。利率的波动会导致证券市场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

也影响着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基金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

响。 

2、管理风险 

在基金管理运作过程中基金管理人的知识、经验、判断、决策、

技能等，会影响其对信息的占有和对经济形势、证券价格走势的判断，

从而影响基金收益水平。因此，本基金的收益水平与本基金管理人的

管理水平、管理手段和管理技术等相关性较大。因此本基金可能因为

基金管理人的因素而影响基金收益水平。 

3、技术风险 

当计算机、通讯系统、交易网络等技术保障系统或信息网络支持

出现异常情况，可能导致基金日常的申购赎回无法按正常时限完成、

登记结算系统瘫痪、核算系统无法按正常时限产生净值、基金的投资

交易指令无法及时传输等风险。 

4、其他风险 

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可能导致基金管理人、基金销售代理

人等机构无法正常工作，从而有影响基金的申购和赎回按正常时限完

成的风险。 

四、通过证券公司参与本基金的特定风险： 

国金证券作为本基金的代销机构，负责传送申请数据，但申请数

据的最终结果由基金管理人确认。对由以下原因造成的后果，作为代

销机构的国金证券不承担任何责任： 



1、投资者未完整、真实地填妥各类申请表的内容，或未附上所需

要的全部资料； 

2、因不符合本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条件而使各类申

请无效； 

3、由于基金管理人的过错，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 

4、其它非由发售机构承担责任的情况，如突发性的通讯、设备故

障，自然灾害及其它不可抗力因素等。 

五、投资者参与本基金注意事项： 

1、本基金限定交易账户开立在国金证券西藏中路营业部的投资者

参与。 

2、投资者通过手机方式申请在国金证券西藏中路营业部开户，需

阅读《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和《国金通

用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说明》，并签署《电子签名约定

书》、本告知书（风险揭示书），国金证券将自动为投资者开立国金

通用基金公司基金账户和相关登记开通业务。 

    3、国金证券西藏中路营业部原已开户投资者须申请开立国金通用

基金公司基金账户，需阅读《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合同》和《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产品说明》，

并签署《电子签名约定书》、本告知书（风险揭示书），并参与本基

金的相关登记开通业务。 

4、由国金证券代理投资者参与申购本基金。每交易日由国金证券

根据当日工作情况，安排时间统一触发申购。在统一触发申购完毕后，



投资者才申请登记欲参与申购的账户，当日无法参与。 

5、认购期和申购期，T 日开国金通用基金公司基金账户，账户 T+2

日生效可用。 

6、账户强制保留额度 200 元，不参与申购。超过 200 元以上的资

金，以 0.01分为单位，可以参与申购。 

7、认购期至基金开放期，资金被冻结，不可用。申购期参与申购，

资金可用，但不可取；赎回后，资金可用也可取。 

8、赎回金额，次日可以取款，未取款或/和未使用，次日继续触

发参与申购。投资者提高强制保留金额，可以长期保留设置的强制保

留金额在资金账户，资金可用，也可在三方存管业务时间内取款。 

9、终止参与本基金业务，需要投资者申请注销。 

投资者申明 

本告知书（风险揭示书）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性质，未能详尽列

明投资者参与本基金所面临的全部风险和可能导致投资者资产损失的

所有因素。 

本人/本机构已认真阅读《国金通用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金通用金

腾通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国金通用金腾通货币市场证

券投资基金产品说明》，理解所提示的风险，了解本基金注意事项。本

人/本机构了解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及本基金产品的风险特征，同 

意所作的约定，并愿意承担投资风险给本人造成的损失。  

投资者（签名）：                   

日期：      年     月     日 


